体育课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

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中，对强化体育评价有了明确的要求，也为体育课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，结合我院教学实际，将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进。

一、增加教学课时
教育部2014年颁发的《全国高等职业（专科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，明确规定“各普通高职高专院校的一、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程，列入课表的必修课教学时数不得少于108学时”。现我院只在大一开设体育课，课时为60学时，计划在现有基础上，在大二第一学期继续开设体育课程。

增加课时，就需要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，也会带来场地、器材与师资力量的不足，特别是师资力量，至少需要补充三至四名教师。

二、完善我院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上报工作

在落实教育部颁发的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上报要求中，我院是严重滞后的，无专有测试场地、无专有测试人员，现依然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测试手段，在三校区及大三实习离校的实际困难下，工作进行的异常艰难和不完善。作为学院评价体系中的一环，无法发挥积极作用。

现急需建立专有测试场地，手工与自动相结合，将这一短板补齐。

三、积极协助体育社团的补充与发展

大学体育社团是体育课堂的延伸，对发挥学生个人兴趣与爱好，增强学生身体健康，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，培养终身体育意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在学生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基础上，我们体育教师将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积极的引导，在于兄弟院校的联络与交流上给予积极的协助。对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社团加大投入力度，鼓励走出校园，打造成学院名片。
四、将课外体育锻炼纳入最终考核成绩

为鼓励学生的体育日常参与积极性，计划将学生日常参与的课外体育锻炼纳入考核评价办法，充分利用现有科技，手机app等功能，实时监测学生课外活动进程，下课时布置下一周课外锻炼内容，一周后汇总锻炼完成情况，生成平时成绩，最终与课堂考试成绩结合，生成学期最终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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